关于进一步明确滨海新区公务员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管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一、为什么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滨海新区公务员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管辖有关问题的通知》？
答：出台《关于进一步明确滨海新区公务员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管辖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主要是贯彻落实《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公务员单位和参照国家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的通知》（津人社规字〔2018〕2号）及《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天津市公务员单位和参照国家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管辖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规字〔2018〕5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公务员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保障参保公务员工伤医疗权益和工伤保险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2018年5月，区人力社保局召开专题会议拟定了《通知》，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台。
二、《通知》的适用范围？
答：《通知》适用于新区范围内公务员单位和参照国家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三、《通知》明确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答：《通知》明确了功能区与新区公务员工伤认定的管辖权限、指定管辖、公务员老工伤纳入、公务员劳动能力鉴定及回避原则等内容。
四、《通知》对市级和中央、外省市公务员单位工伤认定申请如何规定？
答：在功能区区域和新区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的处级及以下市级公务员单位，市级和中央、外省市公务员单位垂直管理单位均按照本《通知》执行。
五、《通知》对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申请如何规定？
答：《通知》实施前已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其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仍由被申请的人力社保行政部门和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负责。
六、《通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执行？
答：《通知》自2018年5月11日起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废止。
